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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職員國內在職進修實施要點  

民國 101 年 3月 10 日訂定 

民國 107 年 5 月 25 日修訂 

民國 112 年 4 月 19 日修訂 

一、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充實職員專業知

能，提高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 本要點之適用對象為本院編制內依法任用、派用人員及雇員。

另為促進醫療工作推展並符合本要點宗旨，本院工級及契約人

員得準用公餘進修相關規定。 

三、 在職進修方式分為下列二種： 

（一）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：係指各單位基於業務需要，同意其所

屬職員，利用一部分之上班時間進修。 

（二） 公餘進修：係指各單位基於業務需要，同意其所屬員工，

利用非上班時間進修。 

四、 本要點所稱在職進修，係指在本院規定進修年限，修讀與本職

業務相關之學位、學分： 

（一） 國內各大學學士班、研究所碩士班、博士班。 

（二） 空中大學、空中專科學校、專科以上學校及國內各大學教

育推廣學分班。 

（三） 本院規定進修年限，係指大學 4 年、碩士 2 年、博士 4 年

，超過年限不得申請公假進修或公餘進修補助。 

（四） 已具有正式學位者，復參加同等或較低學位進修，不得申

請部分辦公時間進修或公餘進修。 

五、 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申請條件及名額如下： 

（一） 在本院任職 3 年以上，最近 3 年考績(成)2 年列甲等 1 年列

乙等以上，且未受懲戒處分、刑事處罰或平時考核申誡以

上之處分。 

（二） 各單位參加進修名額，不得逾該單位總員額 10﹪(不足 1 人

以 1人計)。 

（三） 申請進修者超過該單位總員額 10﹪時，由單位主管按最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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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考績(成)、獎懲、本院服務年資、年齡等項目依序排定

進修順位。 

六、 本院工級及契約人員申請公餘進修者必須符合在本院任職五年

以上，最近三年考核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，並未受平時

考核申誡以上之處分。 

七、 申請程序：應於報名前填具「本院員工申請國內進修研究計畫

書」(如附表一)，經單位主管簽證該進修與業務有關及管控部

分辦公時間進修名額，並陳奉院長同意後報考。 

八、 差勤及職務代理： 

（一） 經本院同意部分辦公時間進修者，在規定進修年限，每週

公假時數以最高 8 小時為限；已修畢學分而未完成論文者

，應按正常時間到公。如遇停課或非上課期間，均應返回

本院辦公。 

（二） 除特殊情形報經核可准予停止參加進修者外，均應按時進

修、上課，不得中途自行退課或輟學。 

（三） 進修期間所遺職務，應確實依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十二

條及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。 

九、 新進人員如獲原任職機關選送進修者，得視業務需要准予繼續

完成進修。 

十、 經本院同意公餘進修者，進修費用補助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 在規定進修年限，成績優良(各科均及格且平均達 70 分以

上或相當等級)始得補助進修費用，每學期最高補助新台幣

1萬元。 

（二） 進修人員應於收到學校成績通知書後 2 個月內，檢附成績

通知書、學分證明及繳費收據等正本；無進修成績評定者

，應於進修結束後 2 個月內，檢附進修報告及繳費收據正

本，填具「本院員工國內進修補助費申請表」（附表二）送

人事室申請補助進修費用，但年度中得視年度預算經費狀

況與申請進修人數多寡，由人事室簽核調整分配當年度實

際補助之費用及人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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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進修人員參加國內各項進修，每學期以補助一項為原則。 

十一、進修人員服務年限管制措施： 

（一） 請公假天數 7 天(含)以上未達 14 天(不含)，服務年限為半

年；14 天以上，服務年限為 1 年； 12 個月以上，服務年

限以倍數計算。 

（二） 申請補助費用累計 5 千元以上未達 1 萬元，服務年限為半

年；1 萬元以上未達 2 萬元，服務年限為 1 年； 2 萬元以

上，服務年限為 2年。 

（三） 上列服務年限日期均自進修結束之日開始計算，凡於管制

期限離職者，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，賠償進修期間

所領俸(薪)給、工作獎金及所有補助費用，但奉調輔導會

附屬機構者，不受此限。 

（四） 本管制措施自 112 學年度起實施，111 學年度以前核准進修

在案者不適用。 

十二、本實施要點奉核定後實施。 


